离婚文件
（样例信息）

1.材料齐全，真实、有效；
2.内容需写明直接抚养方；
3.纸质、电子，正本原件1份仅供查验、复印件1份；
4.政府部门核发（民政局）。







离婚文件
此材料为按照民政部门要求签署的材料，依据中国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办法第七条、第九条相关规定，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，其父母婚姻关系发生变化，该公民民族成份与直接抚养的一方不同的，可以申请变更其民族成份一次，因此，该文件中需明确体现“直接抚养方”等内容，用于申办人办理民族成份变更申请用途。办理本事项提供该材料即可，该材料由民政部门颁发，具体文件格式及内容，以民政部门出具的证件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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